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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AE_A1_E7_c36_326499.htm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

四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普遍推行，农村承包合同纠纷大量

发生。为了解决各地人民法院在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

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现根据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结合各

地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经验，提出意见如下：一、农村承包

合同纠纷案件的受理问题 处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应当发挥

有关农村基层组织以及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的作用，绝大多数

纠纷可以由它们调处。当事人不服处理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

民法院也应当依法受理。 有些农村承包合同的履行因受自然

条件的制约，季节性很强。因此，人民法院对此类合同纠纷

要及时立案，尽快审理，必要时可裁定先行恢复生产，然后

解决纠纷。二、无效农村承包合同的确认和财产处理问题 审

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首先要审查合同是否有效，具有

下列情况之一的应确认合同无效：（一）属于违反国家法律

、政策的；（二）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三）

违背民主议定原则的；（四）采取欺诈、胁迫或其他不正当

手段签订的；（五）发包人无权发包的；（六）承包人私自

转让、转包承包合同以及转包渔利的。 承包合同被确认无效

后，对产生的财产问题应当依照法律、政策合理解决。有过

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如果双方都

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三、农村承包合同的转让与



转包问题 转让是指承包人自找对象，由第三者代替自己向发

包人履行承包合同的行为。转让的合同内容虽无改变，但是

变更了承包人，终结了原承包人与发包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确立了受让人与发包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转包是指承包人把

自己承包项目的部分或全部，以一定的条件发包给第三者，

由第二份合同的承包人向第一份合同的承包人履行，再由第

一份合同的承包人向原发包人履行合同的行为。 承包人将承

包合同转让或转包给第三者，必须经发包人同意，并不得擅

自改变原承包合同的生产经营等内容，否则转让或转包合同

无效。 承包人在履行承包合同中有安排劳务的经营自主权，

某些临时性的劳务，如季节性的农活，果子的摘收、销售等

，可以不经发包人同意包给他人。 承包人承包后自己既不从

事经营或生产活动，又不承担任何风险，坐收“管理费”或

者高价转包的，属于转包渔利。如果转包的价额超出承包价

额，而其超出部分大致接近于承包人的投资（包括劳务）加

上由于投资（劳务）应当获得的正常利润，可以视为合理；

如果悬殊过大，则应作为转包渔利论处。转包渔利部分应当

收归集体或追缴国库。四、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问题 出现

下列情况之一的， 应当允许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一）

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并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二

）订立承包合同依据的计划变更或者取消的；（三）因国家

税收、价格等政策的调整，致使收益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的；

（四）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承包合同无法

履行的；（五）因发包方或承包方不履行承包合同规定的义

务，致使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者没有必要继续履行的；

（六）承包人丧失承包能力的；（七）承包人进行破坏性、



掠夺性生产经营经发包人劝阻无效的。 因变更或解除合同使

对方遭受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但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除

外。五、因自然灾害而产生的责任免除问题 由于自然灾害等

不可抗力的外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

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免除承包人的责任。 审理涉及这类问题的

案件，必须查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害程度和承包人对自然

灾害的抗御情况，然后决定对承包人的责任是部分还是全部

免除。如果承包人已经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仍不能避免标

的物遭受损失，可以全部免除承包人的责任；如果既有自然

灾害的影响，又有承包人经营不善的原因，则应按两个因素

所占的比例，酌情免除承包人的部分责任。六、发包方单方

任意毁约问题 有些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是因为发包方任意毁约

或有关行政部门违法干预造成毁约而引起的。审理这类案件

，应当依法维护原合同的效力。承包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

， 应予支持。发包方毁约给承包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予

以赔偿。因行政部门违法干预而毁约的应由行政部门承担违

约责任，给承包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先由发包方赔偿，

再由应负责任的行政部门负责处理。发包方无力赔偿的，如

果承包合同尚未到期，可以按赔偿数额抵除承包人应缴交的

承包金额；如果承包合同已经到期，可适当延长承包期，并

在承包期内按赔偿数额抵除承包人应缴交的承包金额，或者

延期给付赔偿金。七、承包指标过高或过低问题 审理因承包

指标过高或过低而发生的纠纷案件，应对承包指标的高低作

具体分析，主要审查指标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承包指标一般

可根据承包前三至五年平均产量（或产值）并考虑合理增产

比例予以确定。 目前，农村承包合同中的承包指标一般都以



投标方式确定。有的承包人为了取得承包权，违背客观实际

，盲目地提高承包指标，导致指标明显过高而无法履行。对

于因此而发生的承包合同纠纷，应当通过调解，引导双方当

事人协商，实事求是地确定合理指标。但对指标基本合理，

主要由于承包人本身不努力而完成不成指标的，应当维持原

合同的承包指标。 对于发包人因缺乏经验，导致指示明显过

低而发生的承包合同纠纷，应当通过调解，引导双方当事人

协商，确定合理的承包指标。如果承包指标基本合理，承包

人通过积极努力和科学管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发包人为

此要求提高指标的，则不予支持，而应维持原合同的承包指

标。 对于承包指标的调整，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法院

依法判决。八、承包人搞破坏性京夺性生产问题 承包人在承

包期间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应当注意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例

如：承包土地不得破坏地力；承包山林不得乱砍乱伐；承包

矿业生产不得乱开乱采；承包果园不得为短期收益而破坏果

树的长期生长。承包人在承包期间搞破坏性、掠夺性生产经

营，发包人劝阻无效要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因此而造

成的损失应当由承包人负责赔偿，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加倍赔

偿，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九、农村的乡镇企业承包中对

外发生债务的承担问题 承包人对于企业在其承包前的债务，

如果在承包合同中规定由其承担的，应按合同规定承担；如

果承包合同中未作规定的，应由发包人承担，亦可酌情由承

包人先予偿付，然后从应向发包人缴纳的承包金中扣除。 承

包人对于企业在其承包期内所欠的债务 ，应当承担清偿责任 

，发包人应负连带责任。 承包人逃匿或无力清偿债务的，由

发包人负责清偿。十、合伙承包人的诉讼地位问题 合伙承包



人在诉讼过程中，应作为共同诉讼人对待。合伙人众多的，

可由他们选派代表（须经法院认可）参加诉讼。参加诉讼的

代表人一经确定，其诉讼行为对全体合伙人或合伙组织的全

体成员有效。十一、执行问题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判决

、裁定、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后，被执行人暂无给付能力

的，可裁定中止执行。中止执行的原因消失后，应当及时恢

复执行。被执行人丧失给付能力的，可裁定终结执行。被执

行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或者故意拖延履行的，应传唤其

到庭，责令自动履行，仍不履行的，按照《民事诉讼法（试

行）》第十七章的规定，强制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